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樂及體育設施一般使用條件 

1. 所有租用人／使用者必須遵守《遊樂場地規例》（《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132章））及場地管理人員的一切指示。  

2. 租用人必須為所訂設施的使用者之一，並須於所預訂的段節在場使用有關

設施。在使用設施前，租用人必須出示有效的許可證／批准信，以供核對

及登記。許可證／批准信不准轉讓。  

3. 除非事前已獲管理人員批准，所訂設施只可用作有關設施的指定用途。如

申請人擬把設施改作任何其他活動之用，須在訂場前先行尋求場地管理人

員的意見，並須徵得其同意。未經事先同意，管理人員可能不准許租用人

在用場時把場地改作其他用途。  

4. 所有使用者均須穿着適當的服裝和運動鞋，並須使用合適的器材、所需保

護裝備，以及遵守有關運動／活動的所有安全規例和使用條件。  

5. 在進場前和在所預訂段節用場期間，租用人須在登記櫃枱出示收據/許可

證、認可資歷證明及租訂設施時登記用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香港居民須

出示香港身份證（ 11歲以下兒童亦可出示出生證明書 /簽證身份書），14歲

或以下兒童可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如身份證明文件上沒有相片，須同

時出示附有相片的有效學生手冊/證正本；而沒持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士須出

示有效旅遊證件（例如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以供查核。 

6. 在體育設施範圍內嚴禁吸煙。  

7. 所租訂的段節／時間結束後，使用者必須離開活動範圍，並須同時交還一

切租用／借用的器材。  

8. 任何已預訂段節的團體如不取場或沒有充分利用設施，而又未能提供合理

解釋，則康文署有權不再接受該團體的預訂。  

9. 在天文台發出 3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時，康體設施即會關閉。管理人員也

可基於安全或運作理由，在認為有關設施不宜開放給市民使用時行使酌情

權將之關閉。 

10. 年滿60歲的長者、全日制學生及殘疾人士，均可享有收費優惠。如租用人

不符合享有優惠的資格，卻聲稱符合有關資格並以優惠收費租訂設施，康

文署將不會准許租用人使用已租訂的設施。  

11. 租用人及其所有同伴均須符合享有優惠的資格，方可以優惠收費使用設

施，如租用人為殘疾人士，則不受本條規限。除下文第 15條另有規定外，

如租用人的任何同伴被發現不符合享有優惠的資格，租用人須即時補付優



惠收費與一般收費的差額，否則，場地人員會要求不符資格享有優惠的使

用者離開。 

12. 享有收費優惠的租用人／使用者須在使用設施前於登記櫃枱，或在使用租

訂段節期間，出示證明符合享有優惠資格的文件（例如學生證、殘疾人士

登記證、社會福利署簽發的長者咭、身份證），以供查核。  

13. 在給予優惠方面，本地及海外人士均一視同仁。在同一類別下的本地及海

外使用者均享有同等優惠。  

14. 海外教育機構及海外受資助的非政府機構或殘疾人士團體均不能享有優

惠。 

15. 殘疾人士可享收費優惠，而每名殘疾人士可由最多一名同行照料者陪同使

用設施。如殘疾人士需由同行照料者陪同使用個人收費的設施，則其同行

照料者亦可享收費優惠；每名殘疾人士只限一名同行照料者可享此優惠。 

16. 在一般情況下，租用人如申請更改已覆實的租場時間，將視作取消預訂

論，已繳交的費用會被沒收。  

17. 如管理人員根據使用條件第 9條的規定，基於惡劣天氣或任何無法預知的

情況而須取消經覆實的預訂，則租用人可在 15天（包括原先訂場的一天）

內申請補場，或就未能使用的時間的30天（包括原先訂場的一天）內申請

退款。不過，管理人員並不保證有任何合適的節數可供補場之用，原因包

括但不限於須進行已預先安排的維修工程、有關設施在當時的訂場情況或

任何其他情況。在這情況下，管理人員會安排退款。  

18. 在使用設施期間，如設施遭到任何損壞，租用人須負責支付修理費用；此

外，在該段期間如有任何設備、器具、裝置或其他財物遭到損壞或破壞（正

常耗損除外）、失竊或被移走，租用人亦須支付修理、修復或重新購置有

關物品的費用。 

19. 參加者或任何其他人士如有受傷，或設施遭到損毀，必須即時向管理人員

報告。 

20. 除非得到康文署書面批准，否則申請人無論是活動的唯一主辦人還是合辦

人，均須負責活動的所有行政工作，包括招收參加者、報名、宣傳、收費、

招聘員工等，才可享有優先預訂的權利。  

21. 如租用人或其授權的人士在使用康體設施時因本身的疏忽而引致任何人

士傷亡、蒙受損失或損害賠償，以致有關人士向康文署提出訴訟、申索及

要求，租用人須向康文署作出補償，並須負上全責，確保康文署無須承擔

責任。 



22. 基於康文署的酌情安排，如有租用人於所預訂的時間／段節開始 10分鐘後

仍未取場使用設施，而當時又無其他未被預訂或使用的設施可供租訂，則

使用者可免費使用該設施，惟必須於原租用人到場後即時把設施交還。有

意免費使用有關設施者須前往登記櫃枱申請，設施會以先到先得方式分

配。這些暫時未被使用的設施會於租訂的時間／段節開始後接受登記使

用；當日未有預訂或使用這些設施者會獲優先考慮。中心經理／當值經理

如懷疑有任何人濫用免費用場的安排（包括非法轉讓／出售有關設施的使

用權），中心經理／當值經理可隨時取消／中止有關安排。  

23. 任何人士如不遵守使用條件，康文署可拒絕其使用有關設施；任何人士如

違反《遊樂場地規例》（《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章））或其他現行

規例，康文署可將之逐離有關設施。在此情況下，其預訂將會自動取消，

所繳費用將被沒收。 

24. 如用場時須同時豎設臨時構築物（由有關場地提供者除外）、有公眾人士

入場或活動屬高風險者，高級康樂事務經理／中心經理可能要求租用人購

買適當的保險，以保障租用人和政府的利益。租用人須按康文署所訂的現

行彌償水平購買保險，以配合場地用途／活動的規模／性質。  

25. 對於涉及海外隊伍的國際活動（包括中國隊），申請人應根據國際體育活

動的慣例諮詢有關體育項目的體育總會，請其就擬議用途提供意見／表示

同意，確保活動合乎有關體育總會的要求，以保障運動員和觀眾的安全。 

26. 租用人不得製作、發布、展示或派發任何與活動有關含有失實、偏頗、具

誤導或欺騙性內容的宣傳物品。租用人若事先未獲康文署書面許可，不得

在任何宣傳物品中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康文署。倘租用人違反或不遵

守此條文，以致引起任何索償、要求、法律行動或訴訟時，租用人須負全

責，並保障康文署、政府以及兩者的僱員及代理人毋須作出賠償。  

27. 除非事先獲得管理人員批准，否則租用人不得在使用設施期間，安排任何

公眾人士以觀眾身份進入所訂設施。 

28. 根據場地用途／活動的性質，管理人員可基於公眾安全和管理上的考慮因

素等理由，規定所訂設施使用者人數的上限。  

29. 康文署有權拒絕／取消有關預訂而無須事先通知申請人／租用人；以及可

限制進入場地的使用者及／或觀眾的人數，或以衛生理由或任何其他理由

拒絕任何人士進場，以及／或加入其他條件方准許其使用康體設施。  

 

（ 2014 年 2 月修訂） 


